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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民区、直属公司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《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已经镇政府讨论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2 年 7 月 27 日

叶府〔2022〕105号

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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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和社会大局稳定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自

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总体要求，根据《上海市自建房安

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、《松江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要求，结合本镇房屋建设管理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属地责任、

行业监管责任、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安全责任。坚持重点突出、

分类整治，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，针对本镇各类自建房的结

构安全性、建设合法合规性、经营安全性，依法依规开展拉网

式、地毯式排查整治。力争用 3年时间，逐步完善自建房相关

政策体系、管理制度。形成长效工作机制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针对本镇范围内所有自建房开展专项整治。一方面，聚焦

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、学校医院周边、工业园区等区域，重点

排查整治 3层及以上、人员密集、违规改扩建等容易造成重大

安全事故的经营性自建房。另一方面，聚焦改变房屋用途和使

用性质、涉及公共安全的房屋，重点排查整治由存量厂房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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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产业园区、商贸企业经营场所、学校和幼儿园、医疗卫生

机构、养老机构、文化和旅游设施、体育场馆、影院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集中排查整治。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，对危

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快查快改，立查立改。在此基础上，

有序推进其他专项整治任务。

（二）全面排查整治。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

日，对全镇房屋完成全部整治工作，消除自建房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全面总结验收。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

日，组织验收并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，报镇专项整治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

四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针对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的排查整治。一是排查整

治因自建房老化导致房屋结构承载力不足、稳定性较差的风险

隐患；二是排查整治因自建房存在设计施工缺陷导致房屋质量

安全不达标的风险隐患;三是排查整治因未经审批改变房屋用

途和使用性质导致房屋结构安全性降低的风险隐患。

（二）针对自建房建设合法合规性的排查整治。一是排查

整治未将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、投资 30 万元以上的自建房

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管理的问题；二是排查整治审批与监管脱节、

以备案代替审批的问题；三是排查整治房屋使用过程中违法违

规改扩建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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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针对自建房经营安全性的排查整治。针对由自建房

改造为宾馆、饭店、民宿、农家乐、私人影院、酒吧、网吧等

人员密集、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场所，排查整治未按规定落实

房屋使用管理、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等的违法违规经营问题。

五、整治路径

（一）全面排查。针对存量自建房，结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

查，充分利用已采集的房屋承灾体数据，在做好数据复核的基

础上落实数据归集；对于需要进一步采集的信息，组织产权人

自查、属地化核查，专业技术力量参与排查，确保信息数据全

面准确，重点隐患彻底排摸。

（二）安全鉴定。将依法依规进行安全鉴定作为防范自建房

结构安全风险，保障房屋使用、经营安全的基础。对经排查初

步判断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房屋应进行安全鉴定。对前期已

进行安全鉴定，但不符合安全性鉴定标准或因改扩建等原因导

致房屋结构发生变化的，应按照标准重新进行鉴定。

（三）隐患整治。坚持产权人是房屋安全第一责任人，严格

落实产权人和使用人安全责任，建立整治台账，实行销号管理，

整治完成一户、销号一户。

1.根据风险程度，分类整治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。对安全鉴

定为 B 级及以下的一般性隐患，立查立改，落实整改责任和措

施。对安全鉴定为 C级及以上，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自建房，

要落实“一房一方案”，将引导产权人或使用人依法拆除、重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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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固，与拆迁安置、农民集中居住等工作结合，有计划、分步

骤消除安全隐患。其中，对安全鉴定为 D级，存在倒塌风险、

危及公共安全的自建房，立即停用并疏散房屋内和周边群众，

封闭处置、现场排险，该拆除的依法拆除。

2.依法查处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行为。加强部门联动，加

大对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房屋的清查力度，对未经审批改

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、存在房屋安全隐患的房屋，及时依法

采取整改措施。对违规改扩建、随意加层、擅自变动建筑主体

承重结构等重难点问题，进行集中攻坚，严格执行建筑施工、

改扩建、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规规定，该停工的坚决停工，该

拆除的坚决拆除，该处罚的依法依规严格处罚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3.依法整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存在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

问题的自建房，不得用于经营活动。对存在安全隐患、危及公

共安全的经营性场所，依法采取整改措施。对拒不整改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同时，结合法治宣传，针对危及公

共安全、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进行“以案释法”，营造依法依规

安全经营的社会舆论导向。

六、责任部门及工作分工

1、规建办：结合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指导各

村对农村范围内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的重点场所房屋建筑排

查整治。

2、城建中心：结合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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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居委会、投资公司对城镇范围内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的重

点场所房屋建筑排查整治，负责指导用作医疗卫生机构的自建

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3、村（居）：结合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城镇

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在相关部门指导下统筹、协调开

展相关整治工作。

4、投资公司：负责指导工业园区自建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

理。

5、城运中心（应急）：指导用作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的

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，负责自建房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

6、消防中队：负责指导用作人员密集场所的自建房消防安

全排查整治，配合城运中心（应急），做好突发事件的消防应急

救援工作。

7、经发办：负责牵头指导职责范围内，由存量厂房改建，

改变用途和使用性质，涉及公共安全的各类房屋的排查整治和

安全管理，并且负责指导用作商贸企业经营场所的自建房排查

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8、社事办：负责指导用作养老机构和设施、学校、幼儿园

及职责范围内教育机构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9、党群办：负责指导用作宗教活动场所的自建房排查整治

和安全管理。

10、派出所：负责指导用作旅馆的自建房特种行业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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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核工作，依法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排查整治，加强安全管理。

11、司法所：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城乡房屋安全管理制

度，强化法治保障。

12、财政所：负责对专项整治工作予以经费支持。

13、规划资源所：负责指导依法依规用地，做好地质自然

灾害风险排查，按职责指导自建房规划审批排查、违法建筑整

治等工作。

14、农办：负责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工作。

15、旅游公司：负责指导用作文化和旅游设施的自建房排

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16、市场监管所：负责指导自建房涉及的市场主体登记和

食品经营类许可证复查工作，依法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房

屋办理相关经营许可证，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。

17、资产公司：负责指导镇属集体资产用于经营的自建房

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

18、党群服务中心（文体）：负责指导用作体育场馆、用作

影院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19、城管中队：依法落实对自建房违规改扩建、随意加层、

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整治责任。

附：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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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火 光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张 微 副镇长

成 员：徐扬帆 党群办副主任

顾佳丽 党群办（宣传）四级主任科员

赵 华 经发办主任

方 东 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主任

钱 珏 社会事业发展办主任

杨文军 农业农村发展办主任、农业农村服务中

心党支部书记、主任

沈忠妹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（文体）

黄 腾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（应急）

赵坚峰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主任

陆叶锋 财政所副所长（主持工作）

袁振兴 综合行政执法队党支部副书记、队长

陆春峰 投资公司党支部副书记、经理

陈 强 资产公司经理

马连平 旅游公司经理、乡村旅游办主任

严 民 叶榭派出所所长

陈 平 叶榭司法所所长

杨 琦 叶榭消防中队中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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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涛 叶榭规划资源所所长

俞兴荣 叶榭市场监管所所长

俞新辉 同建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金雄斌 金家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社区

服务站站长

徐 浩 东石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社区

服务站站长

朱佳美 兴达村党总支驻村第一书记

朱月华 东勤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蒋 蕾 堰泾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陆叶顺 团结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丁 鸥 四村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封 洁 井凌桥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社

区服务站站长

徐 浩 大庙村党总支驻村第一书记

何 辉 马桥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社区

服务站站长

王新欢 八字桥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社

区服务站站长

徐 峰 徐姚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陈玉彪 中原居民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林德忠 张泽居民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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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秋梅 世强居民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陈 萍 世源居民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

在规建办），办公室主任由张微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方东、赵坚

峰同志兼任。

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如有

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替补。

叶榭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

机制，不作为镇政府常设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
叶榭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29日印发


